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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宁 德 市 财 政 局 
文件 

 

宁人社〔2020〕143 号 
 

 

  

  

2020 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局、财政局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局、

财政局，市直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开

展 2020 年度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闽人社函

〔2020〕19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遴选范围 

（一）支持企事业单位、职业院校（技工院校）推荐技能技

艺精湛、具有创新创造能力和较强带徒传技能力的高技能人才领

办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。重点支持推荐战略新兴产业、先进制造

业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急需、紧缺和特色行业（领域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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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支持已完成项目建设周期的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

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。 

（三）已是国家级、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不再申报省级技能

大师工作室。 

二、推荐名额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择优推荐。其中古田、

屏南、周宁、寿宁、柘荣、霞浦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各推荐不

少于 1 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，蕉城、福安、福鼎各推荐不少于

2 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。 

三、申报时间及材料 

推荐单位按照名额、条件择优确定候选单位，于 9 月 30 日

前将推荐对象申报材料（一式三份）、推荐报告（须由人社、财

政部门联合署名）、推荐表、失信查询结果、公示材料与结果，

一并报送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，并附电子

版，逾期申报无效。 

四、经费保障 

入选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，给予补助经费 10 万元，所需

经费从各县（市、区）就业专项资金中支出；同时从市级人才专

项资金中给予 5 万元配套补助。 

 

联 系 人：职业能力建设科  钟海燕   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0593-276198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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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0年9月1日印发    

 




